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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农达集团）、南阳市惠农达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农达农资公司）因经营连年亏损，生存难以为继，企业资不抵债，债务包袱沉重。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议通过，报请市供销合作社和市政府同意，于2023年12月20日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23年12月26日、27日受理了惠农达集团、惠农达农资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2024年1月5日裁定将惠农达集团和惠农达农资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民事裁定书》（2023）豫13破23号、（2023）豫13破24号），对外统一以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名义进行。2024年1月8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成立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为该公司管理人（（2023）豫 13 破 23 号《决定书》）。2024年1月16日，破产管理人向市中院上报《关于提请人民法院许可债务人继续自行营业的报告》；1月19日，经法院批复同意惠农达集团自行管理营业事务。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24年5月8日，市政府印发《关于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法破产的批复》（宛政文〔2024〕14 号）。

重要提示：本案目前处于破产清算程序，本招募为推动“清算转重整”而开展，最终以法院裁定转为重整程序、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为前提条件。本公告为要约邀请，不构成投资要约。

一、惠农达集团和惠农达农资公司基本情况

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9日，注册资本9930万元人民币，经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登记注册，注册号为411300000015089，注册地为南阳市卧龙区武侯路6号，为南阳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化肥销售、农用薄膜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等。公司位于建设西路1488号，土地面积约43亩，有建材市场、华隆家居商场和惠丰物业管理公司，房产面积20059.48平方米，现有商户220余家。

南阳市惠农达农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日，注册资本9930万元人民币，经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登记注册，注册号为41130000001992，注册地为南阳市卧龙区武侯路6号，股东为南阳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大股东持股99.9091%）和李付印（持股0.0909%）。经营范围为化肥、农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中小农机具、棉副产品及棉花、蔬菜、初级农产品销售等。公司位于武侯路6号，土地面积约95亩，有农资专业批发市场和医药综合市场，房产面积31892平方米，现有商户200家。

惠农达集团现有在职职工192人，年资产租赁收入850万元左右。现有土地账面价值37,133,092.95元，评估价值87,939,447.79元（详见附表 1）。现有房产账面价值84,913,905.09元，评估价值75,048,974.95元（详见附表2）。

二、招募目的

本次招募意向投资人的目的在于统筹推进惠农达集团破产清算转重整工作，盘活惠农达集团现有资产，通过资源整合和经营模式转变，将惠农达集团重塑为资产优良、结构优化，口碑与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职工及相关方合法权益。

三、招募须知与条件

（一）意向投资人须知

1.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2.本公告所述信息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如需进一步了解惠农达集团的有关情况，请自行进行尽职调查。

3.意向投资人报名并缴纳报名保证金，视为同意接受本招募公告的全部约束。

4.本公告为要约邀请，不构成投资要约，具体权利义务以后续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重整计划》为准。

5.本次招募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为生效条件，如不能转入重整程序，本次招募自动终止，保证金无息退还。

（二）意向投资人的资格条件

1.意向投资人系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应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过去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无到期未清偿债务诉讼、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意向投资人系自然人的，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未被限制高消费。
2.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能够为企业重整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3.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行业经验，有能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具备市场运营、资产盘活、农资经营相关经验者优先。

4.能够接受本招募公告及后续相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报名材料。

5.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法人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惠农达集团重整投资，且须书面明确牵头人、成员分工及连带责任，投资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第 1 项条件，至少有一方符合上述所有条件，联合体成员中标后不得擅自变更。

四、招募流程

（一）报名阶段

1.报名时间
本次招募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7月1日24时止。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在报名期内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将报名材料提交至管理人，报名材料一式五份，装订成册并密封，同时将报名材料扫描成PDF版发送至邮箱：nygxszck63150229@163.com。
2.报名材料

（1）承诺函；

（2）报名意向书；

（3）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主营业务、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5）企业或个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

（6）意向投资人的资金实力证明（如银行存款证明、资信证明、融资意向函等）；

（7）企业管理团队介绍（包括成员履历、专业资质、管理经验等）；

（8）重整投资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金额、资金来源、投资方式、经营计划、债务清偿方案、职工安置方案、预期收益等）；

（9）对报名后所知晓的项目材料予以保密的承诺函；

（10）提供含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等信息的通知和司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11）报名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上述报名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意向投资人应按招募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未按要求提交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二）报名保证金的缴纳

意向投资人参与报名的，应于报名截止期内支付10000 元（壹万元整）报名保证金。

收款账户：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收款账号：16704101040017167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阳宛城支行

（三）尽职调查

报名截止期限届满前，意向投资人缴清保证金并签署保密承诺后，可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管理人将给予配合。意向投资人对其在尽职调查及后续重整过程中知晓的全部资料和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仅限用于本项目投资分析，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如意向投资人违反保密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此给管理人、债权人、惠农达集团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全部实际损失。

（四）遴选工作

管理人将在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下，基于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评选，评分维度包括：资金实力、投资方案、偿债保障、运营能力、商业信誉。评分最高者为中标意向投资人，次高者为备选投资人。仅有一家合格报名人的，直接确定为中标投资人。

（五）保证金的处理

1.意向投资人需在收到投资人中标通知书后的3个工作日内缴纳1000万元（壹仟万元）投资保证金（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可折抵）。

2.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投资保证金自动转为重整投资款。

3.中标投资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协议、拒不履行投资义务的，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4.非因投资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程序未转为重整、重整计划未获批准、债权人会议未通过等）导致投资无法继续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路退还。

5.未中标的，管理人于评选结果确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路退还保证金。

五、遴选规则

（一）仅有一家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符合要求的报名资料并缴纳报名保证金的，直接确定为正式中标投资人。

（二）两家或两家以上意向投资人提交合格资料并缴纳保证金的，由管理人组织评选委员会独立评分，按总分高低确定中标及备选投资人。

（三）评判结束后，管理人即刻通知评选结果，并向中标人送达中标通知书。

（四）投资人正式选定后，应在缴纳投资保证金后与管理人协商确定最终重整投资方案并签订书面投资框架协议。管理人依法提交法院及债权人会议表决。

（五）如无意向投资人报名或未选定合格投资人，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重新招募或终止招募。

六、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修改权、暂停权、终止权均归管理人所有，调整内容以管理人通知为准。

（二）管理人有权根据破产程序进展及资产处置需要，变更招募内容及时间安排，意向投资人应予以接受并配合。

（三）意向投资人一经报名，即视为完全认可本公告全部条款，自愿接受破产程序不确定性及相关风险。

（四）本公告同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

（五）联系人：姚元戊  联系电话：0377-63150229

李付印  联系电话：13937737291

特此公告。

南阳市惠农达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 年 4 月 23 日



